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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 

壹、案  由：政府為健全機關內部控制機制，近年來陸續

訂頒「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」、「政府內部

控制制度設計原則」、「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

意事項」等相關規範，其中規定各機關應成

立內部稽核專責單位或任務編組，惟迄今仍

有部分國立大學未聘任內部稽核人員，年度

稽核計畫仍待規劃與執行，而內部稽核機制

是內部控制重要一環，必然影響大學校務基

金內控機制之運作與成效，究國立大學推動

與落實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機制之情形為

何？洵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一、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

設置條例業明定，為強化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

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，要求

各學校視校務基金規模大小，依法分別設置專責稽核

單位或專（兼）任稽核人員。嗣教育部雖通函各校需

於104年底完成前揭設置作業，惟迄106年底全體學校

始完成設置，且有1校所設置之稽核人員並未具稽核

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，該部允宜持續督導改善，

以符前揭條例修法目的。 

(一)為強化國立大學校院之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

制度持續有效運作，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施行之

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(下稱校務基金設

置條例)時，增訂第7條，要求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

基金年度總收入在新臺幣（下同）20億元以上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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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一人至數人；必要

時，得設專責稽核單位，並置稽核主管一人。校務

基金年度總收入未達20億元者，得準用前款規定，

或置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。並刪除原校務基

金設置條例第5條，有關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

相關規定。復為確保稽核人員之專業能力，於同條

文第2項定明專任及兼任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

驗及相關專業背景，以達到校務基金稽核人員設置

之目的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教育部104年9月3日臺教高(三)字第1040115757B號

令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(下

稱校務基金管監辦法)第7條明定，稽核人員或稽核

單位之設置、運作、績效考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

規定，由學校定之，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嗣教

育 部 再 於 同 年 10 月 6 日 以 臺 教 高 ( 通 ) 字 第

1040131656號函督導各校相關注意事項，並請各校

最遲於104年12月31日前完成設置專（兼）任稽核

人員或稽核單位之相關法制作業，並據以推動後續

遴聘專（兼）任稽核人員作業。 

(三)惟審計部於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104年度附

屬單位決算及教育部之監督情形時，發現年度總收

入在20億元以上學校計有國立臺灣大學等18校，除

國立臺灣大學已設置專責稽核單位(稽核室)、國立

臺灣師範大學等6校已設置專任稽核人員、國立成

功大學擬委由會計師事務所常駐校辦理外，餘國立

交通大學等10校稽核人員待聘中；年度總收入未達

20億元學校計有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33校，除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已設置專任稽核人員、國立高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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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科技大學等27校已設置兼任稽核人員外，餘國

立彰化師範大學等5校稽核人員待聘中，顯示近3成

學校未於教育部規定時限內，依法完成專（兼）任

稽核人員之設置，乃函請教育部督促改善。案經教

育部105年6月30日臺教會(一)第1050076075號函

聲復審計部稱，將通函或於相關會議中促請各校儘

速完成稽核人員之聘任。 

(四)然審計部於辦理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105年度決

算審核時，仍發現年度總收入20億元以上學校中，

國立交通大學及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等2校專任稽核

人員於106年3月始到職，國立中山大學專任稽核人

員尚待聘任；年度總收入未達20億元學校中，有國

立臺中教育及空中大學等2校稽核人員亦待聘任。 

(五)本院查核情形 

1、有關國立大學校院依法設置校務基金稽核人員

情形，教育部以106年11月24日臺教高（三）字

第1060156879號函查復本院稱，校務基金年度總

收入達20億元以上之學校共計18所，須設置專任

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，105年計有12所已設置，6

所尚未設置，惟106年已全數皆設置完畢。年度

總收入未達20億元之學校共計32所須設置兼任

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，105年計有27所已設置，5

所尚未設置，惟至106年11月底僅國立臺中教育

大學尚未設置，該部將續行督導協助該校儘速落

實設置等情。 

2、嗣教育部於本院詢問時再稱，自該部105年1月6

日臺教高(三)字第1040162324號函（下稱教育部

105年1月6日函）知各校得視本身需求，委由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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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師事務所辦理稽核業務後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雖曾接洽會計師事務所委辦，惟均以酬勞過低遭

拒。嗣經該校多方洽談，已於106年12月1日聘任

劉○彬會計師擔任該校兼任稽核人員，是各國立

大學校院皆已完成稽核人員之聘任。足證校務基

金設置條例自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施行後，要

求各國立大學校院依法設置稽核人員已逾 2年

餘，各校始陸續完成設置，顯見教育部確有未盡

督促各校依法落實之職責。 

3、另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7條第2項明定，專任及兼

任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

景，是教育部在考評各校內部稽核人員之適任性

時，本應就該等人員之教育專長、專業經驗及曾

受在職訓練等面向衡量。惟經本院綜整各校校務

基金稽核人員資料後，發現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雖

於105年8月間設置兼任稽核人員1人，惟該員之

專長為「陶瓷造型創作與展演」，並未具稽核工

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。經本院請教育部再予查

證，該部始確認該員未具法定膺任條件，已違校

務基金設置條例第7條及該校校務基金稽核實施

要點規定，亦顯示教育部並未詳為複核各校稽核

人員資格。 

(六)綜上，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校務基金設置條

例業明定，為強化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內部

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，要求各

學校視校務基金規模大小，依法分別設置專責稽核

單位或專（兼）任稽核人員。嗣教育部雖通函各校

需於104年底完成前揭設置作業，惟迄106年底全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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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始完成設置，且有1校所設置之稽核人員並未

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，該部允宜持續督

導改善，以符前揭條例修法目的。 

 

二、教育部考量國立大學校院缺乏專業稽核之公務人

員，放寬稽核人員之聘任條件，同意學校評估其自身

情況後，可委由會計師事務所派員常駐學校並專責辦

理校務基金稽核業務，惟有2學校委託學校外部人員

辦理稽核業務之方式，除不符教育部函文要旨外，亦

與內部稽核人員之設置精神相悖，教育部允應再予督

導改善。 

(一)按內部控制之良窳攸關組織能否健全運作，良好之

內部控制，可合理確保組織達成營運效率、財務報

導可靠性及法令遵循等三大目標1。又內部稽核屬內

部控制中之「監督」要素，且內部稽核工作本應由

組織內部的人員為之，始能竟其事功，其原因係內

部人員為組織運作之成員，易於發掘組織潛藏問

題，此係外部人員所難以達成之功能。緣會計師屬

學校外部人員，其等固具有辦理內部稽核所需專

業，然非屬學校內部人員，倘委由會計師辦理學校

內部稽核工作，惟未要求常駐學校及專責辦理稽核

工作，其等自難以瞭解全盤校務運作狀況，恐難發

揮設置內部稽核人員之預期功能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依教育部105年1月6日函復國立成功大學詢問
2
，有

關該校擬委由會計師事務所常駐校辦理稽核事務

之說明略以：「所提擬委由會計師事務所常駐學校

                   
1
參考資料：陳慶財（2004）「我國行政機關建立內部稽核制度之研究」碩士論文。 

2
國立成功大學104年11月19日成大秘字第1041000109號函。  

https://ndltd.ncl.edu.tw/cgi-bin/gs32/gsweb.cgi/ccd=4KJnjn/record?r1=1&h1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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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責辦理稽核業務一節……該所派駐之人員應瞭

解學校校務基金稽核目的及任務，並依校務基金管

監辦法第18條規定秉持獨立超然之精神，且受聘期

間應以學校校務基金稽核為主要之專職工作，不得

擔任校外專職，並應隸屬於校長，以符合校務基金

設置條例及校務基金管監辦法之立法精神。」 

(三)經查，迄107年1月聘請會計師辦理校務基金內部稽

核工作情形，摘略如下： 

1、國立成功大學 

（1）審計部前辦理國立成功大學106年度財務收支

抽查時發現，該校105年度校務基金稽核委外服

務案，於105年11月15日由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得

標，依採購勞務明細表注意事項第1項所列：「依

教育部105年1月6日函，須至少指派1位專任人

員常駐該校辦理。」據該校說明該會計師事務

所辦理方式，係由經理人員輪值駐校辦理稽核

業務(每日2小時)，輪值人員皆為事務所專職員

工，非以校務基金稽核為主要之專職工作，似

與上開函釋相悖等情。 

（2）案經國立成功大學再聲復稱，該校為強化校務

基金內部稽核制度，已於105年10月同時設置校

內1位專任稽核人員以及委請資誠會計師事務

所團隊共同執行。 

（3）該專任稽核人員自102年5月起即承辦該校內部

控制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作業，自國立成功大

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通過後，即參與執行

校務基金稽核作業，相關稽核工作經驗已超過4

年等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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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國立陽明大學 

（1）國立陽明大學於105年2月設置隸屬於秘書室之

專任稽核人員1名，惟因考量專業及稽核品質，

故將稽核作業委由會計師事務所協助辦理。 

（2）該校稽核業務係由該校秘書室統籌負責，因考

量人力與專業，該校委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

所依據專案成員之權責分工，執行該校校務基

金之稽核作業。其相關作業項目為每年度10月

該校秘書室依據該校前年度內控控制制度及自

評之風險評估結果及前年度稽核結論報告，與

會計師事務所團隊討論決定年度稽核方向。再

於11月由會計師事務所團隊負責稽核前置規畫

後，共同討論確定稽核時程，並向校長報告。

12月底前召開稽核執行作業會議，再於次年1

月至4月間依照期程執行稽核作業、4月至5月完

成稽核報告，並於校務會議中報告，6月底前完

成結案報告等情。 

3、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

（1）該校105年11月設置稽核人員6名，其中龔○吉

先生係會計師，餘5名曾任該校經費稽核委員。 

（2）該校聘請會計師龔○吉先生，以個人身分兼任

該校稽核人員，非由其所屬會計師事務所承包

該校稽核業務。該校並另派過去曾擔任經費稽

核委員之校內人員，擔任協同稽核人員，協助

稽核人員執行相關實地稽核事項等情。 

4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

該校查復稱，該校自106年12月1日起聘任劉

○彬會計師擔任兼任稽核人員，每月支給8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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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因該職務為兼任性質，故劉會計師並無常駐

校內辦理校務基金稽核業務，僅依該校校務基金

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，完成校務基金稽核業

務、擬定年度稽核計畫及年度稽核報告，並配合

出席相關會議報告等情。 

5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

（1）該校稱「105年度校務基金財務稽核、財務規

劃、績效報告書勞務採購案」之規格書中第(六)

點：「得標廠商於所派遣稽核期間之人員應瞭解

學校校務基金稽核目的及任務……且以學校校

務基金稽核為主要之專職工作，並應對校長負

責。」該校依規範於稽核期間
3
要求會計師等相

關稽核人員應駐於校內。 

（2）該校「106年度財務稽核計畫書」第陸點：稽核

工作期程自106年11月6日至106年11月10日。每

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半，事務所派遣稽核人員

（6名）全日進駐於校內並進行各單位稽核作業

等情。 

(四)經核： 

1、依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7條第2項：「專任及兼任

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，所

需人力由各校現有預算員額內調整，稽核主管並

得以契約進用。」上開規定之立法理由明示，為

確保稽核人員之專業能力，有關專任及兼任稽核

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，原則上

所需人力應由各校現有預算員額內調整。惟另鑒

於目前國立大學校院缺乏專業稽核能力之公務

                   
3
105年度上半年稽核期間：105年4月19日至105年4月22日、下半年稽核期間：105年11月14日至105年11月18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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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，爰放寬稽核主管之聘任條件，排除大學法

限制，得以契約進用之。 

2、嗣教育部再應擬委由會計師事務所派員常駐學

校，專責辦理稽核業務之學校要求，該部105年1

月6日函同意國立大學校院，可委由會計師事務

所常駐學校專責辦理稽核業務，惟同函要求受託

會計師應瞭解學校校務基金稽核目的及任務，且

受聘期間應以學校校務基金稽核為主要之專職

工作，不得擔任校外專職。惟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所聘會計師並未常駐該校，性質上容屬該會計師

之兼職工作；另，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委任之

會計師事務所人員，僅於辦理稽核期間進駐於該

校，且前揭二校亦無校內稽核人員配合會計師作

業，除不符教育部105年1月6日函文意旨外，亦

與應由組織所屬人員進行內部稽核工作之精神

相悖。 

(五)綜上，教育部考量國立大學校院缺乏專業稽核之公

務人員，放寬稽核人員之聘任條件，同意學校評估

其自身情況後，可委由會計師事務所派員常駐學校

並專責辦理校務基金稽核業務，惟有2學校委託學

校外部人員辦理稽核業務之方式，除不符教育部函

文要旨外，亦與內部稽核人員之設置精神相悖，教

育部允應再予督導改善。 

 

三、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校務基金設置條例，增

訂學校應設置專（兼）任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規定，

以強化大學校院之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度

持續有效運作，然教育部認為校務基金稽核人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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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係每年針對學校財務面辦理稽核業務等情，尚嫌

率斷，允應就校務基金稽核人員職司業務範圍再予釐

清，以符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律定之內部稽核人員職務

範籌。 

(一)為加強國立大學校院稽核制度，促進內部控制機制

健全化，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校務基金設

置條例增訂第7條，要求國立大學校院應設置隸屬

於校長之專（兼）任稽核人員；必要時，並得設專

責稽核單位，並刪除原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5條，

有關校務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之設置規定。 

(二)案經教育部105年6月30日臺教會(一)第1050076075

號函聲復審計部稱，稽核人員任務係針對校務基金

的運作進行稽核，屬於學校內部控制之一部分，另

內部控制小組之稽核任務包含業務面、制度面及財

務面，例如教師升等制度或招生業務推動等，稽核

範圍及面向較廣，倘需統合其任務，未來仍需與相

關單位開會討論等語，惟其後並未見相關結論。 

(三)嗣本院就此疑義再詢據教育部稱，各大專校院依政

府內部控制監督要點，辦理之內部稽核，其任務係

以多年為一個循環，檢查全校整體內部控制制度建

立及執行情形，如資訊安全稽核、工程施工查核、

學生安全防護及事務管理工作之檢核等。而校務基

金稽核人員係每年針對學校財務面辦理稽核工

作，各校於設立校務基金專業稽核人員後，已將財

務相關專業稽核工作交校務基金稽核人員辦理，似

有將校務基金專業稽核人員侷限於校務基金財務

之稽核工作。 

(四)惟依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8條所定稽核人員或稽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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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之任務，除財務、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

查核與流動資產及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點外，同

條文第1項第1款、第4款及第5款規定，尚包含校務

基金之人事及營運之事後查核、各項業務績效目標

達成度之定期評估、稽催及彙整報告與校務基金運

用效率及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評估等項目，是教育

部倘將校務基金稽核核人員任務，侷限於每年針對

學校財務面辦理稽核工作等情，尚嫌率斷。 

(五)綜上，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校務基金設置條

例，增訂學校應設置專（兼）任稽核人員或稽核單

位規定，以強化大學校院之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

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，然教育部認為校務基金稽

核人員工作，係每年針對學校財務面辦理稽核業務

等情，尚嫌率斷，允應就校務基金稽核人員職司業

務範圍再予釐清，以符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律定之內

部稽核人員職務範籌。 

 

四、教育部為檢視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相關制度及執行情

形，雖自104年9月以後抽查24所學校，惟迄107年1

月，在105年度校務基金稽核作業部分，尚有2校仍未

向校務會議提出稽核報告、有3校未擬訂稽核計畫；

在106年度校務基金稽核作業部分，亦有20校尚未完

成稽核工作，且有2校迄未擬訂稽核計畫，顯示部分

國立大學校院未依法辦理校務基金稽核業務。復以教

育部推動國立大學校院辦理校務基金稽核作業雖已

歷2年餘，惟未訂定相關作業準則及應有報表格式備

供依循，致學校作業時程不一，稽核文書紀錄紊亂，

該部亦難進行督導追蹤考核；且該部對於稽核人員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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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資格未作明確規範，亦無辦理該等人員之內部稽核

作業教育訓練，以提升稽核作業品質及能力，均應一

併改善。 

(一)校務基金稽核業務執行概況 

1、依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8條第3項規定：「國立大

學校院應依風險評估結果，擬訂年度稽核計畫，

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，向校務會議報告。」有關

教育部督導學校辦理校務基金稽核情形，詢據該

部稱，每年皆派員抽查8至12間所屬國立大學校

院檢視校務基金相關制度及執行情形，自104年9

月後，已抽查24間國立大學校院在案。 

2、經查，迄107年1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稽核工

作執行情形，略述如下： 

（1）105年度部分 

〈1〉稽核計畫執行完竣，並已向校務會議報告者

計有46校。 

〈2〉尚未依法辦理完成應有作業部分 

《1》稽核計畫已執行完竣，待向校務會議報告

者：計有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及國立澎湖科

技大學等2校。 

《2》未擬定105年度校務基金稽核計畫者：計

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及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等3校。惟據教育部

查復稱，該3所學校因該年度未及遴聘稽

核人員，爰透過內部控制制度辦理稽核作

業。 

（2）106年度
4
部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
4
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於105年11月1日併入國立清華大學，爰106年度之學校總數為50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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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1〉稽核計畫執行完竣，並已向校務會議報告者

計有20校。 

〈2〉尚未依法辦理完成應有作業部分 

《1》稽核計畫執行完竣，尚未向校務會議報告

者計有8校。 

《2》稽核計畫尚未執行完畢：計有國立政治大

學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

陽明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嘉義大

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

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宜蘭大學、國立

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體育

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

學、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應

用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、國立澎

湖科技大學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等20校。 

《3》迄未擬定106年度校務基金稽核計畫者：

計有國立空中大學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

等2校。 

(二)有關校務基金稽核作業所涉之時程、稽核人員資格

（訓練）、文件格式與稽核缺失及結論管考 

1、為利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、學校（下稱各

機關）落實自我監督機制，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

持續有效運作，行政院訂頒有政府內部控制監督

作業要點，前揭要點對於作業時程、作業重點、

文件格式均有明確規範，以為各機關遵循，並要

求內部稽核人員應持續參加內部稽核相關教育

訓練，以提升稽核品質及能力，相關規定略以： 

（1）各機關視業務之風險及重要程度，依分類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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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度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工作，在年度自行

評估及年度稽核部分，要求每年應至少各辦理

1次年度自行評估及年度稽核。 

（2）稽核計畫內容可包括下列事項：稽核項目及目

的、稽核期間、稽核工作期程、稽核工作分派

及經費來源。 

（3）稽核報告內容可包括稽核項目、稽核方式、稽

核發現、稽核結論及改善措施或興革建議等，

且定有附屬表單格式以資遵循。 

（4）在稽核作業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興革建議

追蹤，亦定有表單格式供各機關參用。 

2、惟經本院抽閱數所國立大學校院之校務基金稽

核作業文件，發現各校作業時程不一，且相關稽

核計畫、稽核報告及後續追蹤等資料文件內容格

式各異。詢據教育部稱，並未訂定校務基金之作

業時程，且上開文件亦未訂有標準格式等情，顯

不利於該部就本項業務之督考。另就校務基金稽

核人員資格方面，僅於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7條

第2項規定，專（兼）任稽核人員應具有稽核工

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，惟未見教育部作較具體

明確規範，亦未提供專（兼）任稽核人員相關教

育訓練，以提升其等之稽核品質及能力。 

(三)綜上，教育部為檢視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相關制度及

執行情形，雖自104年9月以後抽查24所學校，惟迄

107年1月，在105年度校務基金稽核作業部分，尚

有2校仍未向校務會議提出稽核報告、有3校未擬訂

稽核計畫；在106年度校務基金稽核作業部分，亦

有20校尚未完成稽核工作，且有2校迄未擬訂稽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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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，顯示部分國立大學校院未依法辦理校務基金

稽核業務。復以教育部推動國立大學校院辦理校務

基金稽核作業雖已歷2年餘，惟未訂定相關作業準

則及應有報表格式備供依循，致學校作業時程不

一，稽核文書紀錄紊亂，該部亦難進行督導追蹤考

核；且該部對於稽核人員應具資格未作明確規範，

亦無辦理該等人員之內部稽核作業教育訓練，以提

升稽核作業品質及能力，均應一併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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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請審計部參辦。 

調查委員：陳慶財 

李月德  


